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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办简报》创办于2006年，内容涵盖公

司近期重要事项和决议公告，月度产销情况通

报等。 

    《董办简报》是福田汽车对外宣传的窗口

之一，也是公司对内进行沟通的渠道之一。投

资者通过《董办简报》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近

期的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公司董事、监事、经

理层及员工通过《董办简报》也可以较为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近期重要事项的决策及治理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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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车喜迎开门红斩获风景 1000台大单 

2月 6日下午，以“福到数字农业 携手共赢未来”为主题的福田汽车&河南数字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1000台福田风景商务车签约仪式，在福田轻型商用车事业本部隆重举行。 

近年来，我国农业水平稳步提高，有力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发展环境良

好，农业物流运输也得以飞速发展，VAN类商务汽车作为农业物流运输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承担着

城市及城乡物流的重任。而本次签约的达成，将有助于福田商务汽车在农业物流运输行业进一步拓

展，实现双方资源共享。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次采购的 1000台风景将作为工作用车，来满足

其日常农业物流运输的需求，从而大幅提升其运输效率。同时，福田商务汽车也为其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采用“一对一”跟踪的服务理念。福田商务汽作为福田汽车核心战略业务汇聚了中国自主汽

车品牌顶级研发团队与亚洲最大商务车生产基地，是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科技水平最高的商务汽

车品牌，福田商务汽车推出风景 V3/V5加上现有的风景 G7/G9以及图雅诺，从而实现了大中小 VAN

市场的全覆盖，走出了一条福田商务汽车发展之路。（来源：福田汽车） 

福田新款萨瓦纳上市 售 13.18-18.68万元 

萨瓦纳是福田汽车面向乘用车市场推出的一款硬派 SUV产品，拥有汽油和柴油两种动力。2017

款福田萨瓦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搭载 2.0T汽油发动机和 2.8T柴油发动机的 36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 13.18-18.68万元。 

外观方面，福田萨瓦纳进气格栅采用竖条幅样式，中央镶嵌有福田车标。前保险杠上配有镀铬

横条幅格栅，两侧圆形雾灯周围具有镀铬装饰。新车尾部较为保守，牌照框上方一条镀铬饰条贯穿

左右，黑色的塑料件营造出极为粗犷的视觉效果。 

车身尺寸方面，福田萨瓦纳的长宽高依次为 4,830*1,910*1,885 毫米，轴距为 2,790毫米，提

供 5 座和 7座两种座椅布局。此外新款车型全系增加内/外后视镜自动防眩目，和车内空气调节/花

粉过滤功能。 

动力系统部分，这款车搭载的是 2.0T汽油发动机或 2.8T柴油发动机可选，最大功率分别为

148 千瓦和 120千瓦，最大扭矩分别为 300牛米和 360牛米。传动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的是 5速手动

或 6 速自动变速箱。此外，萨瓦纳还提供四驱车型可选，配合非承载式车身迎合一部分越野爱好

者。（来源：网通社） 

全新平台欧马可 S5 超级中卡中国震撼首发 

2017 年 2 月 27 日，福田汽车全新平台欧马可 S5 超级中卡中国首发仪式在深圳举行。来自中

福田快讯 

http://auto.news18a.com/4387/
http://auto.news18a.com/logo/128/
http://auto.news18a.com/type/#SUV
http://auto.news18a.com/prd_chexing/
http://auto.news18a.com/prd_search/1-8-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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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福田汽车集团、福田欧马可的广大经销商、大客户代表，全国新闻媒体代表

等 200 余人共同见证了全新平台欧马可 S5超级中卡的中国首发盛况。 

此次中国首发的全新平台欧马可 S5 超级中卡由福田汽车中德研发团队联合打造，深度链合戴

姆勒-奔驰、美国康明斯，携手德国采埃孚、WABCO 等世界汽车行业领导者。它采用平台化、模块

化设计，在整车动力系统、底盘系统、电子电器系统和车身四个系统性能全面越级，实现运输效

率、动力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安全性、人机智能、承载能力和上装灵活性等性能的全面

提升。 

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价值的不断探索与升级，使得全新平台欧马可超级卡车得到市场以及用户

的关注与认可。在中国首发现场，欧马可 S5 超级中卡就赢得了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与远成集团

的认可，现场分别签署了 1000 台、700台超级卡车战略采购协议。 

作为福田汽车旗下超级卡车核心成员，全新平台欧马可 S5 超级中卡，将助力中国物流运输系

统的全面升级与品质突破。与此同时，它也将携手欧马可 S3 超级轻卡，共同抢滩高端中轻卡市

场，推动福田欧马可进一步实现品牌跨越，成就欧马可高端中轻卡领导者地位。 

伽途 im6/im8将在 3 月上市 预售 6.19万元起 

伽途 im6（通用版）和伽途 im8（运动版）或将在 2017 年 3 月正式上市该款车型能够的预售

价格为 6.19万元-8.09万元。  

外观方面，伽途 im6 和伽途 im8 车型在前脸部分采用了“U”型的横幅式镀铬进气格栅与前大

灯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伽途 im8 车型采用了黑色的包围和银色的下护板车尾部分，新车采用了

横置尾灯间搭配镀铬饰条。另外，其中尾灯融入了 LED光源。 

内饰方面，伽途 im6 和伽途 im8 车型采用了大面积的黑色进行搭配，其中控台采用对称样

式，其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则采用了真皮进行包裹。另外，新车配备的 10.1 英寸中央触控屏集成

手机互联、i-foton系统、行车记录、空调显示以及蓝牙电话等功能。 

座椅布局部分，新车采用了 2+2+3 布局形式，其中第二排座椅可以进行前后滑动，而第三排

座椅支持 4/6 比例放倒。配置方面，伽途 im6 和伽途 im8 车型配备了双安全气囊、无钥匙进入/一

键启动、电动天窗、GPS导航、自动空调以及自动感应大灯等功能。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型号为 DAM15D 的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 116Ps，峰值

扭矩为 150N·m，与发动机进行匹配的则是 5挡手动变速箱。（来源：车讯网） 

福田汽车雷萨重机海外市场开门红 

2017 年 2 月 27 日， 100 辆印有 CEMEX 标志的搅拌车准时发往哥伦比亚海外市场。这批订

单的完成，为 2017 年福田汽车雷萨产品海外市场的开拓开了一个好头。  

http://auto.chexun.com/m6/
http://car.chexun.com/
http://car.chexun.com/price/
http://car.chexun.com/price/
http://car.chexun.com/chexing.html
http://www.chexun.com/newcar/
http://xny.c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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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砼混凝土供应商之一，墨西哥 CEMEX 公司与雷萨重机事业部有多年合作。

2015 年，CEMEX 公司采购 85 台雷萨搅拌车；2016 年，其又先后采购 85 台、113 台搅拌车分别

发往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 2016 年 11 月，CEMEX 公司全球采购总监 Mr. Carlos Alfredo 

Sucre Garcia 一行到福田雷萨重机事业部宣化工厂参观考察，并签定了 100 台出口哥伦比亚的订

单。同时，CEMEX 公司表示今后将和雷萨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雷萨搅拌车频频走进国际市场，进一步说明国外市场对雷萨产品的认可，对雷萨品牌的信赖；

同时也显示出福田雷萨生产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无论是外观质量还是技术性能方面，在同行业中占

据领先水平，深受海外用户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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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印度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建设商用车生产基地项目中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5亿元的资金暂时借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足额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分析

及安排如下： 

1.借出金额：不超过 5 亿元； 

2.借出期限：自董事会决议日起至 2017年 4月 21日； 

3.用    途：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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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快报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汽车
产品 

商
用
车 

货
车 

重型货车 1629 1294 1629 1294 25.89% 1619 1316 1619 1316 23.02% 
重型半挂牵引车 5000 3107 5000 3107 60.93% 5742 3126 5742 3126 83.69% 
重型非完整车辆 290 445 290 445 -34.83% 290 539  290 539 -46.20% 

中型货车 542 491 542 491 10.39% 555 523 555 523 6.12% 
中型非完整车辆 0 2 0 2 -100.00% 0 0 0 0 / 

中重型货车小计 7461 5339 7461 5339 39.75% 8206 5504 8206 5504 49.09% 

其中欧曼产品 7010 5000 7010 5000 40.20% 7704 5064 7704 5064 52.13% 

轻型货车 18241 19131 18241 19131 -4.65% 19876 23160 19876 23160 -14.18% 

微型货车 6800 5393 6800 5393 26.09% 7162 6983 7162 6983 2.56% 

客
车 

大型客车 221 254 221 254 -12.99% 224 379 224 379 -40.90% 

大型客车非完整车辆 0 3 0 3 -100.00% 0 0 0 0 / 
中型客车 45 178 45 178 -74.72% 52 173 52 173 -69.94% 

大中型客车小计 266 435 266 435 -38.85% 276 552 276 552 -50.00% 

轻型客车 2570 2524 2570 2524 1.82% 2411 2772 2411 2772 -13.02% 

乘用车 

基本型乘用车 - - - - - - - - - - 
多功能乘用车 2106 629 2106 629 234.82% 2119 579 2119 579 265.98%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3209 134 3209 134 2294.78% 3663 156 3663 156 2248.08% 

交叉型乘用车 564 502 564 502 12.35% 623 289 623 289 115.57% 

合计 41217 34087 41217 34087 20.92% 44336 39995 44336 39995 10.85% 

其中 新能源汽车 103 348 103 348 -70.40% 216 496 216 496 -56.45% 

发动
机产
品 

奥铃发动机 5899 5927 5899 5927 -0.47% 6717 8461  6717 8461  -20.61%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18490 16781 18490 16781 10.18% 21400 16973  21400 16973  26.08% 

合计 24389 22708 24389 22708 7.40% 28117 25434 28117 25434 10.55% 

福田公司 2017 年 1 月份产销情况通报 



8 
 《董办简报》2014 年第 2期 第 8 页 

 

 

销售快报 
 

 

 

注： 

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17年一季报数据为准。 

2. 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 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包含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混

合动力）、LNG和 CNG等。 

4.鉴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投资者较为关注的信息，从 2016年 7月 1日起，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将在月度各产品产销快报中体现，单笔低于 1000 辆的新能源汽车订单不再单独或汇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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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 

  

证监会完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规则 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工作部署，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本市场资

源配置功能，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完善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机制，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好地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部分条文进行

了修订，发布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现行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自 2006 年实施以来，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市场情况的不断变化，现行再融资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需调整。突出表现在： 

  一是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过度融资倾向。有些公司脱离公司主业发展，频繁融资。有些公司编项目、炒概

念，跨界进入新行业，融资规模远超过实际需要量。有些公司募集资金大量闲置，频繁变更用途，或者脱实向

虚，变相投向理财产品等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 

  二是非公开发行定价机制选择存在较大套利空间，广为市场诟病。非公开发行股票品种以市场约束为主，

主要面向有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特定投资者，因此发行门槛较低，行政约束相对宽松。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

看，投资者往往偏重发行价格相比市价的折扣，忽略公司的成长性和内在投资价值。过分关注价差会造成资金

流向以短期逐利为目标，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长期资本的形成。限售期满后，套利资金集中减持，对市场形

成较大冲击，也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是再融资品种结构失衡，可转债、优先股等股债结合产品和公发品种发展缓慢。非公开发行由于发行条

件宽松，定价时点选择多，发行失败风险小，逐渐成为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的首选再融资品种，公开

发行规模急剧减少。同时，股债结合的可转债品种发展缓慢。 

  本次修订《实施细则》和制定《监管问答》，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积

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资金流向实体

经济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资金“脱实向虚”。二是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立足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堵住监管套利漏洞，防止“炒概念”和套利性融资等行为形成资产泡沫。同时，满足上市公司正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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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需求，优化资本市场融资结构。三是坚持稳中求进原则，规则调整实行新老划断，已经受理的再融资申

请不受影响,给市场预留一定时间消化吸收。 

  本次修订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定价机制的约束作用，取消了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日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明确定价基准日只能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期的首日。 

  《监管问答》主要内容为：一是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的 20%。二是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

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 个月。前次募集资金包括首发、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但对于发行可转

债、优先股和创业板小额快速融资的，不受此期限限制。三是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

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

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此外，为实现规则平稳过渡，在适用时效上，《实施细则》和《监管问答》自发布或修订之日起实施，新

受理的再融资申请即予执行，已经受理的不受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再融资监管政策的调整属于制度完善，不针对具体企业，所有上市公司统一适

用。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的要求,继续强化再融资发行监管工作，督促保荐机

构梳理在审项目并开展自查。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投向，继续加强监管理财产品等资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认购，

强化证监局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现场检查。（来源：证监会） 

 

 

 

 

 
 

           11 月        12 月         1月       2 月 

（上证指数 K线图，截至 2月 28 日） 

上证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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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月             1月        2 月 

（福田汽车股价走势图，截至 2月 28 日） 

 

 

 

 

 

 

 

 

 

福田汽车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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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备案目录出炉 京城新能源车解冻 

2月 23日，北京市经信委官网发布了北京市今年首批示范应用纯电动小客车生产企业及

产品备案信息。最新备案信息涵盖了来自 9家企业的 35款车型，目前京城新能源汽车已恢复

上牌，车市也开始恢复平稳增长。 

  此前因主要负责汽车技术审查的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在 2016年登上推

荐目录的新能源车型需要重新按照刚发布的 2017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新要求再次进行核

定。直接导致影响到北京市公布 2017年第一批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名单，让众多新

能源汽车品牌无法上牌甚至停售。 

  实际上，在《目录》重新核定政策出台后，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很大影响。中汽协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新能源乘用车销售 4608 辆，环比下滑 90.2%，同比下滑 66.2%。 

  随着第一批新《目录》的公布以及新能源指标的延期，许多消费者都将集中在接下

来的 3、4月进行新能源车消费。北京新能源车市场也将推动全国新能源车市场的快速爆发。

（来源：北京商报） 

  

  

 哈弗后百万辆时代 目标全球第一 

  2月 19日，长城汽车哈弗品牌百万辆盛典在长城汽车哈弗技术中心举办，长城汽

车董事长魏建军掷地有声，对外宣布哈弗将“聚焦 15万以下市场，成为细分市场的绝对

领导者。” 

数据显示，2016年，长城汽车累计销售新车 107.45万辆，其中哈弗 SUV占比近九

成，连续 14年夺得全国 SUV销量冠军。通过十余年的发展，哈弗成为中国首个达到年销

百万量级的 SUV品牌。 

在哈弗的百万销量中，哈弗 H6、H2、H7、H1、H5和 H9各个细分车型都贡献了不俗的

成绩，其中哈弗 H6 2016 年销售 58.07万辆，同比劲增 55.58%，成为顾客满意度、关注度

最高的 SUV，并创造了中国汽车市场 SUV车型年度（单月）销量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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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典现场，全新哈弗 H6首度亮相。据悉，该款车型采用全新动力（2.0T+7DCT），

将采用全新的平台打造，以及全新的设计理念。“神车”哈弗 H6将继续刷新业界对于单

一车型的认知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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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汽车上市公司 2017 年 1 月销量信息汇总  

说明：数据来源为各公司 11 月份产销快报公告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产销快讯。    

１、 月度汽车产销情况汇总表（不含 50:50 股权共同控制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6,827  154,127  166,827  154,127  8.24%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2,706  60,138  102,706  60,138  70.7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1,233  90,594  91,233  90,594  0.7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690  69,270  60,690  69,270  -12.3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1,217  34,087  41,217  34,087  20.9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8,687  43,409  28,687  43,409  -33.9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1,697  20,073  21,697  20,073  8.09%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602  28,993  21,602  28,993  -25.4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864  13,041  9,864  13,041  -24.3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875  7,518  3,875  7,518  -48.46% 

中国重汽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 
6,887  3,842  6,887  3,842  79.26%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359  4,731  2,359  4,731  -50.14% 

2、月度汽车产销情况汇总表（含 50:50 股权共同控制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9,494  627,513  629,494  627,513  0.3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91,109  315,220  291,109  315,220  -7.65%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7,968  130,344  167,968  130,344  28.87%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2,706  60,138  102,706  60,138  70.7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1,233  90,594  91,233  90,594  0.7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690  69,270  60,690  69,270  -12.3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1,217  34,087  41,217  34,087  20.9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8,687  43,409  28,687  43,409  -33.9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1,697  20,073  21,697  20,073  8.09%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602  28,993  21,602  28,993  -25.4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864  13,041  9,864  13,041  -24.36% 

汽车行业 2017 年 1 月产销综述 

2017年 1月，受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坡、春节有效工作日减少等因素影响，当月汽车产

销环比明显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量略降，销量微增。从主要产品产销表现来看，乘

用车环比和同比均呈下降；商用车产销环比明显下降，销量同比保持较快增长。 

1月，汽车生产 236.9 万辆，同比下降 3.86%；销售 251.95辆，同比增长 0.23%。其

中，商用车生产 29.74万辆，同比下降 1.61%；销售 30.13万辆，同比增长 11.32%。  

1月，福田公司累计销量 5.35万辆 

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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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 
6,887  3,842  6,887  3,842  79.2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875  7,518  3,875  7,518  -48.46%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359  4,731  2,359  4,731  -50.14% 

合计 1,479,388  1,448,773  1,479,388  1,448,773  2.11% 

3、月度汽车产品产销明细分类汇总表 

（1）中重卡（含底盘）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

例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

减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578  3,243  7,578  12.49% 3,243  133.6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461  5,339  7,461  18.10% 5,339  39.75% 

中国重汽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 
6,887  3,842  6,887  100.00% 3,842  79.2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0.00% 0  #DIV/0! 

（2）轻卡（含底盘、微卡）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041  24,524  25,041  60.75% 24,524  2.1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656  14,789  20,656  34.04% 14,789  39.6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065  19,682  13,065  7.83% 19,682  -33.6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414  12,931  9,414  43.39% 12,931  -27.2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175  10,401  9,175  10.06% 10,401  -11.7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986  7,070  4,986  50.55% 7,070  -29.48% 

（3）大中客（含底盘）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360  6,482  3,360  86.71% 6,482  -48.1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66  435  266  0.65% 435  -38.85%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6  667  166  0.27% 667  -75.1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9  203  49  0.03% 203  -75.86% 

（4）轻客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936  5,424  3,936  18.14% 5,424  -27.4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70  2,524  2,570  6.24% 2,524  1.8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3,519  2,014  20.42% 3,519  -42.7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45  939  1,945  1.17% 939  107.1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21  1,739  1,921  3.17% 1,739  10.4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515  1,036  515  13.29% 1,036  -50.29% 

 

（5）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董办简报》2017 年 第 2期   第 16 页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

例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

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969  42,837  40,969  24.56% 42,837  -4.3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4,542  21,641  14,542  50.69% 21,641  -32.80%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71  12,623  8,271  38.29% 12,623  -34.48%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02  2,278  1,302  2.15% 2,278  -42.84%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942  2,280  942  39.93% 2,280  -58.6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25  6,028  525  0.58% 6,028  -91.29% 

（6）多功能乘用车（MPV)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8,393  24,355  28,393  17.02% 24,355  16.58%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579  10,918  6,579  10.84% 10,918  -39.7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106  629  2,106  5.11% 629  234.82%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1  69  1,301  6.02% 69  1785.51%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72  1,416  472  4.79% 1,416  -66.6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3  85  23  0.08% 85  -72.94% 

（7）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

例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

减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1,533  74,165  81,533  89.37% 74,165  9.9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8,967  48,014  68,967  41.34% 48,014  43.6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2,488  35,636  22,488  37.05% 35,636  -36.9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4,122  21,683  14,122  49.23% 21,683  -34.87%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30  16,301  12,030  55.69% 16,301  -26.2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347  1,718  8,347  38.47% 1,718  385.8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209  134  3,209  7.79% 134  2294.7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392  1,036  2,392  24.25% 1,036  130.89%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1,417  2,451  1,417  60.07% 2,451  -42.19% 

（8）交叉型乘用车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439  18,097  13,439  8.06% 18,097  -25.7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64  502  564  1.37% 502  12.35% 

（9）发动机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台）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9,691  16,316  39,691  16,316  143.26%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3,777 53,992 33,777 53,992 -37.4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4,389 22,708 24,389 22,708 7.40% 

哈尔滨东安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1,636 22,782 21,636 22,782 -5.03%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602  28,993  21,602  28,993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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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证监稽查 20 大典型违法案例 

一、操纵市场 

  （一）唐某博等人操纵市场案——沪港通跨境操纵第一案 

  本案系证监会成功查获的首起不法投资者绕道香港开立证券账户，借道“沪股通”交易机制反向操纵 A 股的

新型案件。2010 年以来，唐某博等多次、反复在境内或跨境实施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唐某博及其关联人员

唐某子、袁某林等人因操纵市场、超比例持股未披露等违法违规活动被证监会多次查处。近期调查发现，唐某

博等人利用在香港和内地开立的证券账户，操纵“沪港通”标的股票“小商品城”，通过制造人为的交易价格和交

易量，误导其他投资者参与交易，实施跨境操纵；此外，还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操纵其他 5 只内地股票；

两起案件非法获利近 3 亿元。本案的成功查获是对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跨境执法合作有效性的实战检验，

也是两会携手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秩序的经典案例。在沪港通平稳运行近两年、深港通即将开通之前作出行政处

罚告知，对市场具有示范效应和警示意义。 

  （二）朱德洪、上海永邦合谋操纵“宏达新材”案——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处罚第一案 

  上市公司宏达新材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与私募机构上海永邦投资有限公司合谋利用资金、信息优势操纵“宏

达新材”股价，其中，朱德洪负责寻找并购重组题材和热点、控制有关信息披露时点，并提供交易资金支持，

上海永邦通过连续交易和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案发不足一年时间，深圳专员办调查组即成功

还原出多手法操纵、多股操纵、内幕交易、超比例持股等违法手法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新型案件全貌，操纵

行为人虽交易亏损但仍被处以 300 万元的法定最高罚款，有力震慑了上市公司、私募机构假借“市值管理”名义

“讲故事，炒股价”的乱象。本案系“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三批部署查处的案件之一。 

  （三）中鑫富盈、吴峻乐合谋操纵“特力 A”、“得利斯”案——刷新证监会行政处罚罚没金额最高记录 

  稽查总队调查组针对伞形账户隐蔽复杂、地域分布广泛、涉案主体规避调查等难点一一击破，迅速查明中

鑫富盈控制使用 10 个信托计划证券账户（下挂 11 个子账户）、吴峻东控制使用 10 个信托计划证券账户（下

挂 18 个子账户）及 4 个个人账户，合谋通过连续交易、自买自卖等方式操纵“特力 A”、“得利斯”股票的违法

事实。该案从发现违规线索到履行处罚告知程序用时不到 2 月。中鑫富盈、吴峻乐因操纵“特力 A”分别被给予

监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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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没一罚三”、“没一罚二”的罚款，罚没共计 11 亿余元，刷新了证监会最高行政处罚罚没金额记录。

本案系“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七批部署查处的案件之一。 

  （四）姜为操纵“甲醇 1501 合约”操纵案——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合约价格刑事案件 

  2014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为确保所持买期套保持仓顺利进入交割月，国内第一大甲醇贸易商欣华

欣公司时任总经理姜为运用 42 个机构账户和个人账户，通过囤积甲醇现货和集中资金优势（共动用资金 14 亿

余元）、持仓优势操纵“甲醇 1501 合约”，被证监会依法处以 100 万元罚款、采取终身期货市场禁入措施并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广东证监局与郑州商品交易所联合监管执法，高效完成了涉及 16 个省份共计 145 个期货账

户、143 个银行账户的取证工作，案件自立案到做出行政处罚不足半年。2016 年 12 月 26 日，法庭一审判决姜

为犯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 万元。本案系“2015年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

首批部署查处案件之一。 

  （五）朱炜明“抢帽子”操纵案——“抢帽子”戏法终归伏法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证券从业人员用“抢帽子”手法操纵市场非法获利的案件。上海证监局调查发现，原国开

证券经纪人朱炜明利用其掌握、控制的亲属的证券账户事先购买了“利源精制”、“万马股份”等十只股票。随

后，朱炜明利用其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谈股论金”栏目担任特邀嘉宾的身份，在节目中公开评价、预测

上述股票，并在节目播出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卖出，获利近 44 万元。调查同时发现，朱炜明在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约四年内，通过其控制的亲属的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交易，构成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行为，违法所得

约 400 万人民币。证监会依法对朱炜明上述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同时将

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目前朱炜明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该案的及时查办为证券行业

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也警示证券行业须加强对从业人员参与证券类节目的有效内控，对参与证券类媒体节目

的关键人员加强审核，增强制度约束和道德操守、法律意识的教育。本案系“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四批

部署查处案件之一。 

  (六)任良成操纵多只股票案——大宗交易接盘后操纵股价卖出获利累犯遭重罚 

  任良成以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任良成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专营股票大宗交易业

务。2011 年以来，任良成数次通过大宗交易接盘股票后，在二级市场上操纵股价并卖出获利，已被证监会多

次查处。其中，2014 年 4 月至 12 月，为先后完成大宗交易买入的 1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的顺利卖出，任良成在

大宗交易日之前或之后，控制使用员工和融资方提供的数十个证券账户，在盘中通过高价申报、撤销申报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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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使股票价格产生较大的涨幅，并于大宗交易日后的次日或几日内卖出。2016 年 11 月，证监会依法没收任

良成上述违法行为所得 9999 余万元，并处以两倍罚款，罚没金额合计近 3 亿元。 

  二、IPO 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 

  （七）辽宁振隆特产财务造假案——IPO 财务造假主动撤回材料同样顶格罚 

  辽宁振隆特产 2013 年至 2015 年向证监会申报的四份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在证监会对振隆特产开展

专项财务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后，2015 年 6 月 10 日，振隆特产撤回 IPO 申请。证监会依法对振隆特产给予警

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同时决定没收其保荐机构信达证券、律师事务所中银律所的业务收入，分别处以

320 万元罚款、120 万元罚款。虽然振隆特产主动撤回了 IPO 申请，但其造假行为已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证

监会仍予以顶格处罚。辽宁振隆特产案向市场有力传导了证监会“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涉案主体、绝不放过任何

一项违法失职行为、绝不放过任何一项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坚决把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挡在 IPO 大门之外的

决心。本案系“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五批部署查处案件之一。 

  （八）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欺诈发行强制退市第一案 

  欣泰电气为实现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目的，报送包含虚假财务报告的发行申请材料，骗取发行核准；上市后

继续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构成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证监会依法对欣泰电气及其 17 名现任或时任董监高及相

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并对欣泰电气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温德乙，时任总会计师刘明胜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随即对欣泰电气启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程序。兴业证券主动出资 5.5 亿元设立投资者先

行赔付专项基金。此外，证监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欣泰电气涉嫌犯罪案件，并对欣泰电气首发上市保荐机构

兴业证券、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依法查处。本案中监管部门

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和刑事手段，严惩 IPO 欺诈发行，对市场形成有力震慑，有利于净化市场环境。本案系

“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五批部署查处的案件之一。 

  （九）康华农业、步森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重大资产重组“借壳方”财务造假第一案 

  本案是证监会查处的首例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造假案。广西证监局调查组对重组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

企业客户等 20 多个涉案主体开展全面调查，成功克服了系统造假手段隐秘、部分证据被销毁或隐匿、调查对

象不配合等困难，快速查实了康华农业为实现上市目的，长期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性财务造假，造假金额巨大，

造假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涉嫌违法犯罪事实。康华农业被顶格处罚 60 万元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3 名责任

人员被采取市场禁入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浙江步森股份因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被依法处罚 30 万元。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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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中介机构涉嫌违法违规已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目前正在处理过程中。本案系“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首

批部署查处案件之一。   

  （十）参仙源财务造假案——新三板财务造假第一案 

  参仙源通过少计成本、价格不公允的关联交易方式虚增利润 1.29 亿余元。2016 年 7 月 8 日，证监会依法

对参仙源处以 60 万元顶格罚；并对时任公司董事长于成波、总经理李殿文及相关人员给予警告以及 5-30 万元

不等的罚款，参仙源案是新三板领域查处的首个财务造假案例。证监会将不断加大对新三板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以有效的监管维护新三板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中介机构违法违规 

  （十一）中德证券财务顾问业务未勤勉尽责案——推动财务顾问归位尽责 

  2016 年 2 月，云南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该案违法线索。经查，在沈机集团拟向紫光卓远转让昆明机

床股份过程中，昆明机床、沈机集团未披露“3个月自动解除”等协议生效条件和特殊条款，紫光卓远未完整披

露协议的生效条件，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且沈机集团、紫光卓远未按照规定披露沈机集团回购昆明机床资

产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德证券作为紫光卓远聘请的财务顾问，为自己撰写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

了核查意见和声明，未勤勉尽责，导致未发现紫光卓远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证监会已对中德证券作出没收

业务收入 300 万元，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的处罚。本案的依法查处与公开，对推动证券服务机构与人员归位尽

责，维护资本市场三公原则，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十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未勤勉尽责案——整治审计、评估行业乱象 

  本案来源于稽查总队在查处“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首批部署案件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线索。立信会计事

务所在为大智慧开展 2013 年年报审计业务中未勤勉尽责，未执行必要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大智慧下属公司股股东权益价值评估过程中，违反多项执业准则规定，包

括以预先设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存在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质性遗漏、未披露评估期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未对现金等实施有效的评估程序、评估报告出具日期早于内部审核日期等。两家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所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证监会依法没收上述机构相关业务收入，并分别处

以违法所得三倍金额的罚款。证监会将突出强化中介机构检查验证、专业把关的法定职责定位，切实提升中介

机构服务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十三）利安达会计事务所违法违规案——“屡禁不止”审计机构被严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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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来源于福建证监局在查处“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五批部署案件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线索。2014 年 5

月，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并购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工作，利安达会计事务所系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经查，福建金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报告书（草案）》》中存在虚假记载，审计

过程中，利安达违反《审计准则》相关规定未勤勉尽责，导致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本次资产重组

中，福建金森曾先后频繁更换多家会计事务所，利安达在此前已有多次因未勤勉尽责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下，

仍为其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情节恶劣。证监会依法没收利安达业务收入并处罚款。2016 年 8 月，证监会与财

政部作出暂停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接新的证券业务并责令限期整改的处理决定。审计机构

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应恪守独立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沾假、不帮假、不造假，做好资本市场的“守门员”和“把关

人”。 

  四、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十四）平潭发展异常交易案——上市公司多名高管涉内幕交易 

  平潭发展多名高管在长达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利用 9 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大量买入“平潭发展”股票，交

易金额多达 3000 余万元，获利近 500 万元。广东证监局调查组在一周时间内还原了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固定

了本案的关键性证据。2016 年 4 月，证监会依法对夏雪、石乃珊、刘峰、陈勇 4 名高管的内幕交易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合计罚没金额近 2000 万元。作为上市公司多名高管内幕交易的典型“窝案”，该案给上市公司董监

高人员以有力警醒，有效发挥了“查处一宗，教育一片”的警示作用。本案为“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七批部

署查处的案件之一。 

  （十五）罗向阳内幕交易案——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伙同其弟三次从事内幕交易被查处 

  本案来源于证监会按国务院部署开展“两加强、两遏制”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的线索。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时任新时代证券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向阳基于职务身份和参与的相关业务活动，先后 3 次知悉相关

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罗向阳伙同其在新时代证券某营业部任职的胞弟罗杨颖，利用罗杨颖实际控制的多个证

券账户，先后 3 次内幕交易“东方铁塔”、“黄河旋风”股票。证监会依法没收罗向阳等人 2015 年内幕交易的违

法所得约 44 万余元（前 2 次内幕交易均为亏损），并处罚款 254 万余元，并对罗向阳兄弟 2 人分别采取证券

市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本案查处提醒证券从业人员，莫要心存侥幸触碰底线，否则不仅承担法定责任，

还将断送自身甚至亲人的职业生涯。 

  （十六）厉建超“老鼠仓”案——公募基金冠军经理涉“老鼠仓”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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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期间，厉建超在担任中邮核心优选基金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因职务便利获

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使用其控制的多个证券账户进行趋同交易，交易金额累计高达 9.1 亿

元，累计趋同交易获利约为 1,682 万元。期间，厉建超 2013 年接管的中邮新兴产业股票基金业绩卓越，登上

同年股票基金冠军宝座。2014 年 1 月 23 日，证监会依法将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6 年 4 月，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厉建超有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并处罚金 1700 万元。2016 年 8 月 26 日，证监会依法

对厉建超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五、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十七）弥达斯编造、传播“招商银行喊国家队还钱”虚假信息案——证监会处罚自媒体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第一案 

  2016 年 2 月 24 日，微信公众号“弥达斯”发布《国家队：招商银行副行长喊你还钱了》，引发市场关注，

随后又发布勘误道歉声明。“弥达斯”总编辑李辉为吸引眼球，采用不符合实际的标题，其部分报道内容断章取

义、为主观臆测。该虚假信息通过微信、转载等多方式广泛传播，造成较大市场影响。深圳证监局调查组从蛛

丝马迹入手，顺藤摸瓜获取了“弥达斯”的真正运营地，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掌握关键证据。2016 年 10 月 14 日，

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责令中融汇智、李辉改正，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虚假信息借助自媒体交互强、扩

散快的特性广泛传播，极易误导投资者，并对股市产生负面影响。该案的查处表明了证监会积极应对自媒体时

代的执法挑战，依法从严从快打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务必使造谣传谣者付出沉重代价。 

  （十八）“安硕信息”异常交易案——严厉查处证券服务机构从业人员作出信息误导行为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安硕信息在有关信息披露以及 10 次接待多家机构投资者过程中，持续披

露开展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这一不准确、不完整的误导性信息；东方证券研究所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浦俊

懿、行业研究员郑奇威违反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法律法规，在未经公司内控部门审批、复核的情况下，使用“极

具业务延展性…、强烈看好…、最优质的银行 IT 标的…”等夸大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编写邮件，向 128 家金

融机构的 1279 人员累计发送邮件 1.1 万余封，传播安硕信息开展互联网金融有关业务信息。上述披露、传播

行为发生后，部分基金管理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期间大量买入“安硕信息”，累计共有

221 只公募基金持有安硕信息最高达 74.84%的流通股，推动安硕信息股价从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 28.30 元/股上

涨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的 450 元/股，涨幅为 15.9 倍。证监会依法对安硕信息的误导性陈述行为处以法定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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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顶格”处罚，并对浦俊懿、郑奇威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信息误导的行为分别处以罚金。本案由上海专员

办在“2015证监法网”专项行动第三批部署案件中查办。 

  六、私募机构违法违规 

  （十九）青原投资违法违规案——查处整治私募乱象 

  本案为广东证监局在日常监管现场检查中发现的线索。私募基金管理人青原投资通过网站公开推介“青原

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和“青原投资.泰兴 1 号债券投资基金”等产品，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并负责管理的有限合伙

型基金浩源泰兴向 6 名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挪用其管理的浩源泰兴财产 5 万元。本案中，私募基金管理

人存在上述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广东证监局对青原投资给予

警告，并处以三万元罚款。私募基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违规经营、管理失范等问题，证

监会将继续加强对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确保私募基金行业沿着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 

  七、非法经营   

  （二十）恒生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严查非法场外配资 

针对场外配资中的证券违法违规问题，证监会组织稽查力量对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生公司）等进行专项核查后转入立案调查。恒生公司等网络技术公司明知一些不具有经营证券业务资质的机

构或个人的证券经营模式，仍向其销售具有证券业务属性的软件（具有开立证券交易账户、接受证券交易委

托、查询证券交易信息、进行证券和资金的交易结算等功能），提供相关服务，获取非法收益上亿元。有关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122 条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证监会依法对恒生公司等进行违法所得“没一罚

三”的行政处罚，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经营证券业务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

人未经许可非法从事证券业务都是对资本市场基本法律制度的漠视，是对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损害，证监会

将依法严惩。 

 

 


